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玉人社发〔2012〕8号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

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玉溪市财政局关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玉人社发〔2O11〕133号）下发后，各地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为统一规范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O11〕164号）和《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云人社发〔2O11〕343号）精神，结合玉溪币实际，现就我市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以下简称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问题补充通知如下：

一、参保手续办理

1、从2012年1月1日起，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均由发放其失业保险金的就业机构为其办理医疗保险续接或参保手续，按月缴纳医疗保险费，原由失业人员先缴后补的方式不再执行。就业机构为失业人员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包括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

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缴费基数和费率按玉人社发

〔2O11〕133号文件规定执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按市医疗保险中心当年核定的金额（含单位、个人部分）为准，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内按自然年度一次性缴纳。失业人员失业前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已下达了当年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征缴计划的，由所在单位和个人缴纳，本年度内失业保险基金不再为其支付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

3、就业机构为失业人员办理医疗保险手续时，原则上只在失业保险金领取地的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医保参保或续接手续，失业前医疗保险关系所在地与失业保险金领取地不一致的，由就业机构按上述原则办理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续接手续。

二、缴费方式

就业机构按以下方式为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

1、各县区及市本级就业机构作为一个医疗保险参保单位，凭失业保险金发放名册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身份证复印件，为失业人员办理医疗保险参保变更等相关业务工作，按单位参保的相关政策规定按月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失业人员按单位参保的政策规定享受相关医疗保险待遇。

2、 2012年3月20日以前，各级就业机构必须到同级医疗保险中心办理单位新参保及失业人员续接参保手续，之后每月1日至24日到医保中心办理参保人员（失业人员）增减变更手续。

3、每月1日至15日，就业机构到同级地税部门缴纳失业人员当月应缴医疗保险费。

4、对次月即将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就业机构应在当月凭《停止发放失业保险金证明》（由就业机构出具），及时到医保中心办理停保手续，从办理停保手续的次月不再为其缴纳医疗保险费，由本人根据具体情况，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按规定缴费。

三、相关特殊问题处理

1、 2012年1月1日以前新增的失业人员，本人已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在医疗保险统筹年度所属的2012年1月至3月，可仍按玉人社发〔2011〕133号文件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报销。

2、 2012年1月1日至本通知下发前新增的失业人员，本人已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医疗保险统筹年度所属的2012年1月至3月，可仍按玉人社发〔2011〕133号文件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报销，其中：个人已缴纳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可全年一次性报销。

3、职工与用人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后至领取失业保险金前的医疗保险费，由本人按医疗保险政策规定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缴纳，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医疗保险费由就业机构为其缴纳。

4、领取失业保险金前已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人员，失业保险基金不再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5、参加失业保险的城镇个体工商户和城镇其他从业劳动者，失业前个人已一次性缴纳了当年度医疗保险费的，失业保险基金不再为其支付医疗保险费。若其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限延续至下一年度的，就业机构从下一年度起为其办理医疗保险参保、续接手续，按月缴纳医疗保险费。

四、农民工参保

工作期间个人已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失业后留在失业保险参保地继续寻找工作的，参保地就业机构应当为其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续接或参保手续。

五、失业保险关系转移

1、失业保险参保地与户籍地不在同一县区的失业人员，选择回户籍地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由参保地就业机构按规定将其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到户籍地就业机构，由户籍地就业机构按规定为其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续接或参保手续。

2、从玉溪市外转入的失业人员，由转入地就业机构为其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转移、续接或参保手续，并按上述规定缴纳医疗保险费，其中，属于省外转入的失业人员，转出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须将其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划入转入地失业保险基金。

3、失业保险关系转至省外的失业人员，由失业保险参保地的就业机构为其办理医疗保险参保、转移手续，其应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划往转入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六、工作要求

1、各级就业机构在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应通过面对面宣讲政策或发放政策宣传材料等形式，告知其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内容及本人的合法权益和义务，使其全面充分了解掌握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内容和办理程序。本人坚持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失业保险基金不承担本人发生的医疗费用。

2、各级就业机构应向每一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玉溪市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告知书》（附件1)，自愿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失业人员还应同步填写《玉溪市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申请书》（附件2)，各级就业机构凭失业人员提交的《申请书》为其办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和缴费手续。失业人员申请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应出具《未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证明书》（附件3）。

3、各级就业机构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确保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工作顺利开展。

附件：1、《玉溪市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告知书》

2、《玉溪市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申请》

3、《未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或保险证明书》、《未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证明书》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2年2月17日

附件1

玉溪市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告知书

同志：

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由就业机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为你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若己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或自愿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不得享受此项政策），按照你的失业保险参保缴费时间计算，你可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期限核定为   个月，自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你可在上述时间期限内享受此项政策。同时，在你失业保险金领取期满后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和由本人自行承担。

年   月   日

就业机构（签章）

附件2:

玉溪市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申请书

劳动就业服务机构：

我已知晓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政策。本人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期限从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本人自愿申请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请按相关政策给予办理。

失业人员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附件3

未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证明书

就业服务机构：

根据玉溪市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规定，经我单位查询，         同志在    年  月  日申领失业保险金前未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未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证明书

就业服务机构：

根据楚雄州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规定，经我单位查询，        同志在   年  月  日申领失业保险金前未参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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